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南钢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８２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一致行动人：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权益变动报告签署日期：二零一五年二月十六日

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

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其他任

何方式增加或减少在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外，没有委

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常用词语释义

南钢股份 指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钢联、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南钢联合、一致行动人 指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

亿元

本报告书 指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基本情况

名称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六合区大厂卸甲甸

法定代表人 杨思明

注册资本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号

３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４４４７５

组织机构代码

６８６７３７２６－８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

钢材销售；实业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自

２００９

年

０５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５９

年

０５

月

１９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２０１１２６８６７３７２６８

股东构成

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

），上海复

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

），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

）。

通讯方式

０２５－５７０７３１１４

２

、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杨思明 男 董事长

３２０１１２１９５３０５０４０４１６

中国 江苏˙南京

郭广昌 男 副董事长

３１０１１０１９６７０２１６６８３Ｘ

中国 上海

汪群斌 男 董事

３１０１１０１９６９１０１２６８５９

中国 上海

吴启宁 男 董事

３２０１０６１９６５０７０７２４９９

中国 江苏˙南京

黄一新 男 董事、总裁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６５０５０７２３５Ｘ

中国 江苏˙南京

吕 鹏 男 董事

３１０１０５１９６２１０３１０８９Ｘ

中国 上海

陶 魄 男 董事

３２０１０３１９５８１１２４０４５３

中国 江苏˙南京

上述人员均未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拥有居留权，且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

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

１

、基本情况

名称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法定代表人 杨思明

注册资本

８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号

３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７１９５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４８２０４６６－０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

氧［压缩的］、氮［压缩的］、氩［压缩的］、氧及医用氧［液化的］、氮［液化的］、氩［液

化的］的生产及自产产品销售；钢铁冶炼、钢材轧制、自产钢材销售；耐火材料、建

筑材料生产；自产产品销售；装卸、搬运；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矿业信息咨询。（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自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５３

年

０３

月

２４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２０１１２７４８２０４６６０

股东构成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１００％

通讯方式

０２５－５７０７３１１４

２

、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同信息披露义务人南京钢联“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

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关系说明

南钢联合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南京钢联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南钢

联合与南京钢联构成一致行动人。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减持前，南京钢联及其一致行动人南钢联合合计持有南钢股份股票占其总股本的

８３．８５％

，导致市

场流通比例偏低。南京钢联、南钢联合本次减持南钢股份股票，有利于优化其股东结构，增强股票流动性，提

高市场投资者参与的积极性。

作为控股股东，南京钢联将从各个方面积极支持南钢股份实现钢铁主业向价值链的上游提升、向下游

产业链高端制造业延伸，并做大钢铁电商、信息化等新兴产业和新业务模式的转型发展。南京钢联培育的新

业务、新业态，条件成熟后也将优先植入南钢股份。

二、是否有意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南京钢联及其一致行动人南钢联合不排除未来

１２

个月内作出继续减持南钢股份

股票的安排，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变动前，南京钢联持有南钢股份

２

，

１９０

，

９５２

，

４５７

股，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５６．５３％

；南钢联合持有南

钢股份

１

，

０５８

，

７２１

，

２９６

股，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２７．３２％

。信息披露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南钢股份

３

，

２４９

，

６７３

，

７５３

股，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８３．８５％

。

信息披露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期间，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持有南

钢股份股票权益的变动累计达到其总股本的

４．９９％

。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７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收盘，南钢联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南钢股份

３８

，

１４０

，

０００

股，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４．０７％

。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收盘， 南钢联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南钢股份

２２８

，

０００

股，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０．０１％

。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收盘， 南钢联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南钢股份

２

，

６０１

，

２９６

股，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０．０７％

。

４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２

日收盘，南京钢联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南钢股份

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０．２５％

。

５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收盘， 南钢联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南钢股份

２８

，

１３３

，

９８４

股，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０．７３％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收盘，南京钢联持有南钢股份股票

２

，

１８１

，

１５２

，

４５７

股，占南钢股份总股份的

５６．２８％

；

南钢联合持有南钢股份股票

１

，

０３０

，

５８７

，

３１２

股，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２６．５９％

。信息披露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共

持有南钢股份

３

，

２１１

，

７３９

，

７６９

股，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８２．８７％

。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方式减持南钢股份股票。

三、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６

日，南钢联合签署《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其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集中交易方式减持南钢股份

４６

，

８５５

，

０４９

股， 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５．０１％

。（详见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８

日登载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五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签署本报告书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方式减持南钢

股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２

日收盘，南京钢联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南钢股份

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０．２５％

，交易价格区间为

３．５１

元

／

股

～３．７５

元

／

股。

２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收盘， 南钢联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南钢股份

２８

，

１３３

，

９８４

股，占南钢股份总股本的

０．７３％

，交易价格区间为

３．４７

元

／

股

～３．６９

元

／

股。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

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南京钢联、南钢联合）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股票简称 南钢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８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

一致行动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Ａ

股

持股数量：

３

，

２４９

，

６７３

，

７５３

持股比例：

８３．８５％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及一

致行动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股票种类：

Ａ

股

变动数量：

７３

，

７００

，

６８８

变动比例：

４．９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名):杨思明

一致行动人(盖章):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名):杨思明

签署日期:2015年2月16日

1

、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永安林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６３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红 黄荣

电话

０５９８－３６０００８３ ０５９８－３６１４８７５

传真

０５９８－３６３３４１５ ０５９８－３６３３４１５

电子信箱

ｓｔｏｃｋ＠ｙｏｎｇｌｉｎ．ｃｏｍ ｓｔｏｃｋ＠ｙｏｎｇｌｉｎ．ｃｏｍ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元）

４６０

，

００６

，

２２０．２３ ４５８

，

９３１

，

９２８．４６ ０．２３％ ４５６

，

８９８

，

３２４．６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０

，

６６５

，

８７１．５１ １１

，

１２２

，

４３０．４２ －２８５．８０％ １０

，

８０５

，

７７１．７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４４

，

０３９

，

９９３．３９ －３５

，

１２３

，

０２５．８１ －２５．３９％ －４２

，

９０６

，

６１６．１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６２

，

４１９

，

０４２．３８ ４７

，

７０７

，

７６９．４６ ３０．８４％ １２２

，

２４６

，

１０５．１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 ０．０５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 ０．０５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３０％ ３．２５％ －９．５５％ ３．０８％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２０１２

年末

总资产（元）

１

，

３７０

，

８４７

，

６３０．８８ １

，

３５４

，

７２４

，

７２５．８６ １．１９％ １

，

４５９

，

９１２

，

０５０．４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３２３

，

２６８

，

８４３．５９ ３３２

，

４９４

，

２１５．１０ －２．７７％ ３５１

，

６５３

，

８７５．８０

(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２３

，

６０１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

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２３

，

５０７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建省永安林

业（集团）总公

司

国有法人

３２．００％ ６４

，

８８４

，

６００ ３２

，

４４０

，

０００

质押

永安市财政局 国家

７．４３％ １５

，

０５５

，

０７２

黄江畔 境内自然人

３．０３％ ６

，

１３９

，

４９７

李深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５％ ３

，

７４８

，

６６０

黄江河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６％ ２

，

３５９

，

９１８

黄大举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５％ １

，

９３１

，

３００

永安市林业建

设投资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８５％ １

，

７２９

，

７００

三明市林业总

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８４％ １

，

７１０

，

８００

中国工商银

行

－

诺安价值

增长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４１％ ８３１

，

１４８

中海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

中

海

－

浦江之星

１２２

号集合资

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３５％ ７０１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总公司、永安市财政局及三明市林业总公司所持股份均为国家

所有。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3)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

年

,

公司继续坚持以“森林资源为基础

,

人造板加工为龙头”的发展战略和“品牌化经营、规范化管

理、市场化运作”的经营理念

,

通过推进内部改革管理、优化产品结构、开展新技术改造、强化资金管理等措

施

,

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稳定。

2014

年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6

亿元

,

同比增长

0.23%;

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066.59

万元。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

、会计政策变更的日期及原因

国家财政部于

2014

年对会计准则进行大规模修订并陆续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以及

八项具体会计准则

(

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

)

。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

,

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

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

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

安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自

2014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

财务报告中按照本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自其发布之日

(2014

年

7

月

23

日

)

起

,

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2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中国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38

项

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在

2014

年

1

月

26

日起陆续发布的新会计准则。 其余未

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在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相关准则及有关规定。

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在编制

2014

年度财务报告时根据各准则衔接要求进行了调整

,

对当期和列报前期财务报表项

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的要求：

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

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

计量的权益性投资，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进行处理。

本集团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处

理。

董事会批

准

①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②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８

，

６６４

，

８４０．９８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的要求：

对首次执行日存在的离职后福利计划、辞退福

利、其他长期职工福利，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本集团

对于比较报表未进行调整。

董事会批

准

１．

应付职工薪酬

２．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１

，

７９６

，

６１６．００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的要求：

Ａ

、利润表中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分别以后会计期

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与以后

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分别进行列报；

本集团对比较财务报表的列报进行了相应调整。

董事会批

准

３．

其他综合收益

４．

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

的其他综合收益

－３０

，

２８２

，

０９１．１２

其他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本公司无影响。本报告期公司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之外

,

其他主

要会计政策未发生变更。

三、公司会计估计、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长:�吴景贤

2015年2月13日

股票代码:000663� � �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2015-010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省永安林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以书面和传真

方式发出

,2015

年

2

月

13

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景贤先生主持

,

会议应出

席董事

7

人

,

亲自出席董事

7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董事会

2014

年度工作报告》。

2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关

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

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

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3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实际情况

,

公司拟计提以下资产减值准备

:

(1)

公司于

2005

年开始对福建省永林竹业有限公司投资

,

账面价值

9,698,983.02

元

,

因该公司目前处于停

产状态

,

根据其

2014

年度审计报告

,

其净资产为

10,558,371.37

元

,

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

规定

,

投资方应当关注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是否大于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等类

似情况。出现类似情况时

,

投资方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

测试

,

可收回金额低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

,

应当计提减值准备。因此需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金

额

6,795,430.89

元。

(2)

公司永安人造板原年产

3

万立方米生产线的配套钢带及其相关备品备件目前已无使用价值

,

因此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规定

,

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

,

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

计入当期

损益

,

账面价值

6,050,441.31

元

,

需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4,995,062.06

元

;

原年产

8

万立方米的生产线的相关备品备

件

,

账面价值

1,851,385.96

元

,

除了部分用于湖北项目、通用备品备件外

,

需计提减值金额

682,012.22

元

;

其他备

品备件账面价值

883,948.45

元

,

需计提减值准备金额合计

800,621.11

元

,

总计计提备品备件减值准备金额

6,

477,695.39

元。

(3)

公司三明人造板厂吉口车间设备账面价值

3,982,016.89

元

,

由于该设备闲置

,

拟进行拍卖

,

于

2014

年

9

月

25

日聘请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对其进行评估

,

评估价值为

3,089,016.89

元

,

低于账

面价值

893,000

元

,

因此需计提固定资产资产减值准备

893,000

元。

(4)

公司种苗中心金线莲瓶苗账面价值为

833,711.92

元

,

数量

59,658

瓶

,

存放时间已长达一年以上

,

品质受

影响

,

直接对外销售可能性小

,

只能烘成干品

,

按目前干品市价测算

,

按可变现价值

,

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697,

353.52

元。

(5)

永林金草公司金线莲成品账面价值合计为

983,655.43

元

,

数量

252.91

公斤

,

因市场疲软

,

销售困难

,

根

据目前市价

,

按成本价与可变现价值相比

,

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616,367.33

元。

综上所述

,

公司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合计

15,479,847.13

元。

4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本公司

2014

年度净利润为

-24,048,592.60

元

,

加上

2013

年未分

配利润

-31,878,060.00

元

,2014

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55,926,652.60

元。 鉴于公司

2014

年度末累计未分

配利润为负数

,2014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

,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鉴于公司

2014

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

,

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

,

符合公

司客观实际。

6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年度

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7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吴景

贤董事、陈邵董事因关联关系

,

回避表决本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

。

对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审阅了上述关联交易的有关材料并予以了认可

,

本次董事会的召

集、召开及作出上述决议的程序

,

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8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独立董事

2014

年度述职报告》

(

报告全文详

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9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报告全

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

,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

系。公司在法人治理、生产经营、信息披露和重大事项等方面均按照公司各项内控制度的规定进行

,

使得上

述活动各个环节的主要风险均得到了有效控制。公司对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较为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目

前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内控制度执行的实际情况。公司应进一步加强对内部控制的执行力度以及继续

完善各项内控制度建设

,

为公司长期、稳定、规范、健康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10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11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

审计机构的议案》。

为了满足公司年度财务审计业务及内控审计业务的需要

,

公司董事会决定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

普通合伙

)

继续担任本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

,

聘期

1

年

,

财务审计费

68

万元

,

内控审计费

22

万元

,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已连续为公司服务

11

年。

独立董事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审阅了上述有关材料并予以了认可

,

并发表独立意见

:

本次董事会的

召集、召开及作出上述决议的程序

,

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12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奖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

:

提取

40

万元对公司高管人员进行奖励

,

并授权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委员会具体办

理。

上述第

1

、

3

、

4

、

5

、

6

、

7

、

11

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17日

股票代码:000663� � �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2015-011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省永安林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以书面和传真方

式发出

,2015

年

2

月

13

日在公司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刘翔晖先生主持

,

会议应出席监事

5

人

,

实际出席监事

5

人。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监事会

2014

年度工作报告》

,

并对下列事项

发表意见如下

:

⑴

公司依法运作情况。一年来

,

公司运作能严格遵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以及国家有关上市公司的

规定

,

决策程序合法

,

内部控制制度比较完善

,

未发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有违反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⑵

公司财务报告情况。本年度财务报告能够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⑶

公司募集资金情况。本报告期没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⑷

公司资产交易情况。本报告期内

,

公司收购、出售资产交易价格合理

,

未发现内幕交易

,

无损害部分股东

的权益或造成公司资产流失。

⑸

公司关联交易情况。公司本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平

,

未损害公司利益。

⑹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情况。本年度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未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

,

公司

报告期利润实现数未出现较利润预测数低

20%

以上或较利润预测数高

20%

以上的情形。

2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

。

3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内容详见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

。

4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

(

内容详见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

。

6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年度报

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福建省永安林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内容

详见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

。

8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制度自我评价报告》

(

报

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并发表意见如下

: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

,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

系。公司在法人治理、生产经营、信息披露和重大事项等方面均按照公司各项内控制度的规定进行

,

使得上

述活动各个环节的主要风险均得到了合理控制。公司对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能够较为真实客观地反映

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内控制度执行的实际情况。公司应进一步加强对内部控制的执行力度以及

继续完善各项内控制度建设

,

为公司长期、稳定、规范、健康地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9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

报告全文详见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以上第

1

、

3

、

4

、

5

、

6

、

7

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2月17日

股票代码:000663� � �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2015-012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省永安林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

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

、会计政策变更的日期及原因

国家财政部于

2014

年对会计准则进行大规模修订并陆续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以及

八项具体会计准则

(

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

)

。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

,

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

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

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

安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自

2014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

财务报告中按照本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自其发布之日

(2014

年

7

月

23

日

)

起

,

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2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中国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38

项

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在

2014

年

1

月

26

日起陆续发布的新会计准则。 其余未

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在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相关准则及有关规定。

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在编制

2014

年度财务报告时根据各准则衔接要求进行了调整

,

对当期和列报前期财务报表项

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的要求：

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

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

计量的权益性投资，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进行处理。

本集团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处

理。

董事会批

准

①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②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８

，

６６４

，

８４０．９８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的要求：

对首次执行日存在的离职后福利计划、辞退福

利、其他长期职工福利，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本集团

对于比较报表未进行调整。

董事会批

准

①

应付职工薪酬

②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１

，

７９６

，

６１６．００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的要求：

Ａ

、利润表中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分别以后会计期

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与以后

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分别进行列报；

本集团对比较财务报表的列报进行了相应调整。

董事会批

准

①

其他综合收益

②

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

的其他综合收益

－３０

，

２８２

，

０９１．１２

其他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本公司无影响。本报告期公司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之外

,

其他主

要会计政策未发生变更。

三、公司会计估计、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

符合相关规定和

公司实际情况

,

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

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17日

股票代码:000663� � �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2015-013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与福建省汇洋林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产品购销事项。关联交易

预计总金额为

3200

万元

,2014

年度实际发生金额合计为

2231.67

万元。

公司

2015

年

2

月

13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关于

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吴景贤董事、陈邵董事因关联关系

,

回避表决本议案

),

并同意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表决

,

股东大会表决时没有需要回避表决的股东。

(

二

)

预计关联交易金额和类别

预计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如下 单位

:

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步划分 关联方

预计

２０１５

年度

金额

２０１４

年度

金额

产品购销 防潮高密度板、中纤板购销等

福建汇洋林业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３２００ ２２３１．６７

合计

３２００ ２２３１．６７

(

三

)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与福建省汇洋林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95.3

万

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

一

)

公司名称

:

福建汇洋林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洪山镇西环中路

98

号黎明万商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

:

吴景贤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5

亿元

成立时间

:2007

年

11

月

16

日

主营业务

:

对林业资源投资

;

对森林旅游、森林人居环境的开发

;

森林培育

;

对外贸易。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福建汇洋林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41824.07

万元

,

净资产

17244.86

万元

,2014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1542.87

万元

,

净利润

224.56

万元。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

公司持有福建汇洋林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3.33%

股权

,

公司董事长吴景贤先生

为福建汇洋林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

公司董事、董事长特别助理陈邵先生为福建汇洋林

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三款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产品购销关联交易的标的为与汇洋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

产品购销关联交易的定价按照公司正常的指导价格执行

,

价格随行就市

,

如有变动

,

由双方共同协商。

经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

公司与福建省汇洋林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永安签订了期限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产品购销合同》。

2015

年的《产品购销合同》将于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后签订。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既保证了公司高密度纤维板生产和销售数量

,

使公司高密度纤维板的销售收入不受影响

,

又使蓝豹分公司资产在租赁给汇洋公司后所产生的收益得到保证

,

同时还确保了永林蓝豹地板质量的稳定

,

有效维护永林蓝豹的品牌价值。此外

,

此关联交易按市场价格公平定价

,

实现了关联方共赢。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召开前审阅了上述关联交易的有关材料并予以了认可

,

发

表如下独立意见

:

2015

年

2

月

13

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

审议过程关联董事实施了回避表决。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与福建省汇洋林业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进行产品购销事项。

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及作出上述决议的程序

,

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关联交

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十、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书

特此公告

!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17日

股票代码:000663� � �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2015-014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书

一、对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

本董事对公司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情况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发表如下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

(

一

)

专项说明

1

、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关联方 关联关系

债权债务类

型

形成原因

是否存在非

经营性资金

占用

期初余额

（万元）

本期发生额

（万元）

期末余额

（万元）

福建汇洋林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关联方

债权

货款未结清 否

７６９．７５ １

，

５９７．２３ ２

，

３６６．９８

福建永林竹业有限

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关联方

债权

货款未结清 否

７．３９ －７．３９

福建永林竹业有限

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关联方

债权

预付增资款 否

３００ －３００ ０

福建汇洋林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关联方

债权

租金 否

１０８．６２ １３６．３４ ２４４．９６

福建永林竹业有限

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关联方

债权

代垫款 是

６．６７ ０．２７ ６．９４

永安天宝岩生态旅

游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关联方

债权

代垫款 是

０．３３ ０ ０．３３

永安市笔架山陵园

管理所

合作经营

应付关联方

债务

往来款 否

４２３．１５ ２５４．０２ ６７７．１７

2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

0

元。

(

二

)

独立意见

1

、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主要属经营性占用

,

本独立董事将督促公司及时收回及偿付上述款项。

2

、

2014

年

,

公司未发生违规担保情况。

上述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整体利益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二、 对执行新会计准则的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国家财政部于

2014

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的情况

,

公司部分会计政策因此需要进行变更。公司

独立董事认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

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

际情况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对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

2014

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

,

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

,

符合公司

客观实际。

四、对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2015

年

2

月

13

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决定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继续担任本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

,

聘期

1

年

,

财务审计费

68

万元

,

内控审计费

22

万元。

独立董事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审阅了上述有关材料并予以了认可

,

并发表独立意见

:

本次董事会的

召集、召开及作出上述决议的程序

,

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对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根据《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

的有关规定

,

独立董事就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2015

年

2

月

13

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

审议过程关联董事实施了回避表决。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与福建省汇洋林业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进行产品购销事项。

独立董事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审阅了上述关联交易的有关材料并予以了认可

,

本次董事会的召

集、召开及作出上述决议的程序

,

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六、对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公司

2014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

报告》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

,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

系。公司在法人治理、生产经营、信息披露和重大事项等方面均按照公司各项内控制度的规定进行

,

使得上

述活动各个环节的主要风险均得到了有效控制。公司对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较为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目

前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内控制度执行的实际情况。公司应进一步加强对内部控制的执行力度以及继续

完善各项内控制度建设

,

为公司长期、稳定、规范、健康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独立董事:张 白

陈昌雄

郑新芝

2015年2月13日

2015年 2 月 17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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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4� � �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2015－011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业绩快报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2

月

14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了《

2014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编号：

2015－010

）（以

下简称

"

原公告

"

），为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内容，现对原公告中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

之

"1

、经

营情况说明

"

补充说明如下：

一、原公告披露内容

1

、经营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主要系曙光之城、凯旋门、金华金色蓝庭项目

,

以及城市之星、湘湖壹号、衢州月亮湾部分交

付结转，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75,891.11

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3.26%

， 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41.7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41.23%

。

现补充披露如下：

1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75,891.11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3.26%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曙光之城、

凯旋门、金华金色蓝庭项目

,

以及城市之星、湘湖壹号、衢州月亮湾部分交付结转所致。

2

、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41.7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41.23%

，主要原因系

报告期内曙光之城、金华金色蓝庭等部分楼盘毛利率较低，以及上年同期处置持有至到期投资取得的投资

收益较大所致。

除上述内容外，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的其他内容不变，公司本次业绩快报补充披露后的经营业绩

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公司董事会对上述补充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备查文件

1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编号：

2015-010

）。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495� � � �证券简称：佳隆股份 公告编号：2015-020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信证券

"

）是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首次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 原指定吴安东先生和邵立忠先生为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

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的持续督导期已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结束，但由于截至目前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国信证券作为保荐机构继续履行与此相应的保荐工作职责。

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6

日收到国信证券《关于更换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持续督导保

荐代表人的函》，由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尚未使用完毕，而国信证券原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吴安东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负责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国信证券决定由何雨华先生（简历见附件）接替吴

安东先生担任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自本公告日起继续履行保荐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邵立忠先生和何雨华先生。

特此公告。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16日

附件：何雨华先生简历

何雨华，男，经济学学士，保荐代表人。

2008

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工作，曾任职于世纪证券、证券时报和

新财富，先后参与过维尔利、蓝科高新首发项目，并主持完成了飞天诚信、台城制药等首发项目。现任国信

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业务部业务总监。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601688� � � �编号：临2015-012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王会娟提出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2

月

16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王会娟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根据工作需要，王会娟女士提请

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职务以及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王会娟董事的辞职自其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提名新的董事候选人，并在获取相关任职资格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王会娟女士担任公司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17日

证券代码：000732� � �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2015-25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2

月

15

日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

"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50300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

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

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根据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436� � � �证券简称：片仔癀 公告编号：2015-009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收到福建省科学技术厅、福建省财政厅、福

建省国家税务局、福建省地方税务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认定福建省

2014

年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的通知》

（闽科高【

2015

】

6

号），公司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的重新认定，证书编号为：

GR201435000207

，发证日期：

2014

年

10

月

10

日，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有效期

3

年。

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后连续三年将继续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

收优惠政策，即按

15%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特此公告。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02月16日

股票简称：平高电气 股票代码：600312� � � �编号：临2015-003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2

月

16

日，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和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平芝高压开关有

限公司（下称

"

平芝公司

"

，公司持有平芝公司

75%

的股权），分别收到国家电网公司招投标管理中心、国网

物资有限公司的《中标通知书》。公司和平芝公司在

"

国家电网公司变电项目

2015

年第一批货物集中招标

"

活动中中标，中标金额分别为

18,246.9

万元和

7,606.5

万元。

截至目前，公司子公司天津平高智能电气有限公司累计在手订单为

14,960

万元。

以上订单累计总金额为

40,813.4

万元。公司

2014

年营业收入为

460,582.65

万元（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以上中标合同的履约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产生重大积极的影响。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17日


